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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123         证券简称：翠微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8-028 

债券代码：136299         债券简称：16 翠微 01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房产租赁续约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关联交易经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独立性。 

一、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2014 年 11 月 4 日，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实施完成

向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简称“海淀国资中心”）发行股份购买

北京当代商城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当代商城”）及北京甘家口大厦有限责任公

司（简称“甘家口大厦”）100%股权的重大资产重组，当代商城、甘家口大厦

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2013 年 10 月 31 日，当代商城、甘家口大厦分别与北

京海淀置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海淀置业”）签订了《租赁协议》、《托管

协议》，海淀置业将非商业主业资产租赁或托管给当代商城和甘家口大厦。该等

资产系在原重组时经海淀区国资委批准，由当代商城、甘家口大厦无偿划转至

海淀置业，为便于后续统一管理和有效使用，海淀置业将该等房产租赁或托管

给当代商城和甘家口大厦继续经营管理。前述租赁、托管协议的约定情况如下： 

（1）海淀置业将当代商城大楼地下二层房产出租给当代商城，用途为库房、

设备间，租赁期限自 2013 年 11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租赁建筑面积

为 3,314.85 平方米，计租面积为 2,950 平方米，租金为 120 万元/年，以季度为

支付周期。 

（2）海淀置业将当代商城大楼九层至十二层、海淀区高粱桥斜街 15 号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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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和海淀区志强园甲 3 号房产委托给当代商城管理和经营，用途为非商业相关

的写字楼出租等，托管期限自 2013 年 1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托管建

筑面积合计为 7,464.57 平方米，资产占用费为 300 万元/年，以季度为支付周期。 

（3）海淀置业将甘家口百货大楼地下一层（不含超市）、地下夹层、地下

二层和地下三层建筑面积合计为 22,008.98 平方米的房产出租给甘家口大厦，用

途为停车场、仓库、附属设施等，租赁期限自 2013 年 11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租赁建筑面积为 22,008.98 平方米，计租面积为 13,342.74 平方米，

租金为 450 万元/年，以季度为支付周期。 

鉴于上述《租赁协议》、《托管协议》期限将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届满，为

保障经营管理的持续与稳定，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2018

年 12 月 4 日，当代商城、甘家口大厦分别与海淀置业签订相关租赁协议、托管

协议期限延长的《补充协议》，协议延期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租金费用、支付方式等与原协议的约定一致。延长期内，租赁托管费

用合计为 870 万元/年，三年期费用总额共计为 2,610 万元。 

海淀置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

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关联交易属

于公司董事会的审批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北京海淀置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海淀区国资委所属海淀国资中心的全

资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丽君，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住所：北京市海淀区

成府路 28 号优盛大厦 1-1316、1318，主营业务为房产出租、物业管理、股权投

资管理。 

海淀国资中心是公司的第二大股东，持有公司 29.71%的股份，与公司控股

股东北京翠微集团为一致行动人，海淀置业与公司同受海淀区国资委实际控制，

是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全资子公司拟与海淀置业发生的交易构成公司的关联

交易。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当代商城已与海淀置业签订《租赁协议之补充协议》、《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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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协议之补充协议》，甘家口大厦已与海淀置业签订《租赁协议之补充协议》，

对 2013 年 10 月 31 日签订的《租赁协议》、《托管协议》的延期事宜进行约定（原

协议的内容详见前述“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拟签订的《补充协议》

的主要内容如下： 

1、《租赁协议之补充协议》 

（1）原协议约定的租赁期限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延长 3 年，即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 

（2）租赁延长期内，租赁物、租金及支付方式等仍按原协议的约定执行。 

（3）本补充协议作为原合同的补充，凡本补充协议内容与原协议有冲突时，

以本补充协议为准，未涉及内容，仍执行原协议中的相关约定。 

2、《托管协议之补充协议》 

（1）原协议约定的托管期限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延长 3 年，即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 

（2）托管延长期内，托管物、费用及支付方式等仍按原协议的约定执行。 

（3）本补充协议作为原协议的补充，凡本补充协议内容与原协议有冲突时，

以本补充协议为准，未涉及内容，仍执行原协议中的相关约定。 

本次关联交易涉及《租赁协议》、《托管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相关的

非商业主业资产的租金、费用系以市场化为基础进行协商，并经海淀区国资委

同意。 

四、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8 年 12 月 4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

子公司房产租赁续约的议案》，5 名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其余非关联董事全票

同意。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事项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

实施指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需经公司董事会批准，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是全资子公司基于正常开展日常经营活动的需要而持续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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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易定价公平合理，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会

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独立意见》 

3、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4、 《租赁协议》、《托管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2 月 5 日 


